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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教高发〔2018〕22 号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公布普通本科高校新型二级学院建设项目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普通本科高校新型二级学

院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渝教高发〔2018〕16 号）要求，

经高校申报、专家评审、市教委审议、网上公示，公示无异议后，

确定重庆大学大数据与软件学院等 17 个二级学院立项建设普通

本科高校新型二级学院，现予以公布。 

一、提交任务书 

承担项目的市属本科高校应按照申报时的建设目标、任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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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项目建设任务书（见附件），明确建设时间、学科专业（群）、

共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建设内容，量化预期成果、经费

预算等，保证项目顺利实施、过程严格管理、成果按期达成，并

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之前，将经学校法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

项目任务书（一式三份）提交市教委高等教育处。 

二、保障经费 

项目承担高校应按照项目任务书（市属本科高校）或项目申

报书（部属高校）承诺，加大学校经费投入，确保项目建设经费

足额按时到位。市级财政资助市属本科高校的专项经费，由市教

委按照年初部门预算，结合项目建设任务书及目标完成情况，分

年度下达给项目承担高校，主要用于师资队伍、校企合作、实践

基地、课程资源等方面建设，严禁用于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对外

投资、捐赠等方面，其中用于高端人才引进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

50%。 

三、加强管理 

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2018-2020 年），项目承担高校要严格

遵守项目建设相关管理规定，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校院两级管理机

制；加强督查、强化考评，每年向市教委汇报年度进展情况，切

实推动新型二级学院建设取得实效；将建设经费列入年度预算，

实行新型二级学院建设经费专账核算，切实管好用好建设资金，

加强绩效管理，提升使用效益。 

市教委、市财政局将建立新型二级学院建设过程管理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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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制度，实施第三方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支持力度，对工

作推进不力、成效不显著的高校责令限期整改，直至取消项目，

并追回相关经费。 

联系人及电话：袁杨、吴岚；60393034，60393046。 

 

附件：重庆市普通本科高校新型二级学院建设项目任务书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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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普通本科高校新型二级学院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新型二级学院 所属学校 

1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重庆大学 

2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西南大学 

3 重庆航空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 

4 智能设计国际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5 工业互联网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 

6 智能科学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7 人工智能学院 重庆工商大学 

8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 

9 数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10 重科曙光瑞翼大数据学院 重庆科技学院 

11 医学信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 

12 大数据与智慧司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13 软件与人工智能学院 重庆工程学院 

14 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 

15 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16 三峡大数据学院 重庆三峡学院 

17 智能工程学院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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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普通本科高校新型二级学院 
建设项目任务书 
（2018 年-2020 年） 

 

 

学校名称（公章） 

学校法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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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学院名称  

建设学科专业（群）  

对接产业（链）  

建设时间 年月日至年月日 

共建 

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项目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承担职责及任务 

    

主要 

成员 

    

    

    

    

    

二、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下：（请按申报书和建设方案分条罗列要点，

详细任务内容见申报书或建设方案，不超过 3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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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建设预期成果及数量（按申报内容填写） 

建设任务及主要内容 预期绩效成果 层次 
2018 年 

（存量） 

2018 年 

（增量） 

2019 年 

（增量） 

2020 年 

（增量） 

2020 年 

（数量） 

一、选准新工科

专业及专业群

发展方向 

（一） 

（二） 

…… 

1.       

2.       

……       

二、创新产教协

同育人模式 

（一） 

（二） 

…… 

1.       

2.       

……       

三、优化课程体

系和教学资源

建设 

（一） 

（二） 

…… 

1.       

2.       

……       

四、加强高素质

教师队伍建设 

（一） 

（二） 

…… 

1.       

2.       

……       

五、重点突出科

研联合攻关和

社会服务 

（一） 

（二） 

…… 

1.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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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投入经费 

经费来源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经费来源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市级财政专项资助经费    4.社会资助经费 

 

   

2.学校自筹经费    5…….    

3.行业企业资助经费        

分年度投入经费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总经费  

支出经费 

建设任务及主要内容 
总经费支出 

用途简述 
其中市级财政专项经费支出 

用途简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一、选准新工

科专业及专业

群发展方向 

1.         

2.         

……         

二、创新产教

协同育人模式 

1.         

2.         

……         



 - 10 - 

三、优化课程

体系和教学资

源建设 

1.         

2.         

……         

四、加强高素

质教师队伍建

设 

1.         

2.         

……         

五、重点突出

科研联合攻关

和社会服务 

1.         

2.         

……         

…… ……         

分年度合计         

总计  总计  

备注：1.投入经费是指专用于新型二级学院建设的经费。 

2.市级财政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师资队伍、校企合作、实践基地、课程资源等方面建设，严禁用于基建工程等项目，其中用于高端人才引进的资金比例不得

低于 50%。 

3.经费预算要与预期绩效成果相吻合和匹配。市教委、财政局将对年度经费支出和绩效成果完成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支持力度；对

工作推进不力、成效不显著的学校责令限期整改，直至取消项目，并追回相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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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承担高校意见 

已按有关规定对任务书内容进行了审核，情况属实，且无知识产

权争议和侵权风险，并保证在批准建设后做到以下几点： 

1.严格遵守项目建设相关管理规定，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校院两级

管理机制，加强督查、强化考评，突出建设实效。 

2.按照项目申报书和项目建设方案，提供项目建设人力、物力、

配套经费及相关条件，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按期完成。 

3.接受市教委检查和监督，及时报送有关项目建设进展报告、总

结报告和经费决算报告等全套资料。在项目建设期满后，按市教委要

求进行项目终期验收。 

4.做好建设成果的宣传推广，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主动提供

社会服务，增强引领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学校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2018 年 12 月  日 

六、市教委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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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